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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公路局 函
地址：108234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65號
承辦人：林俊鈞
聯絡電話：02-23070123 分機3506
傳真：02-23070245
電子信箱：holiday1023@thb.gov.tw

受文者：南投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16日
發文字號：路運計字第1145001026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(宣傳露出資料)

主旨：有關交通部及本局推動TPASS 2.0公共運輸常客優惠回饋

措施一案，惠請貴府（單位）協助辦理宣傳露出事宜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

說明：

一、有關旨揭措施業於114年1月14日宣布（回饋內容說明，詳

如本局TPASS 2.0專屬網頁https://tpass.thb.gov.tw

/），惠請貴府（單位）協助將電子文宣刊登於官網或粉絲

團等管道，以提高公共運輸政策之露出效益；另本局所屬

各區監理所將提供紙本文宣予貴府（單位），併請協助於

辦公大樓、車輛或場站張貼，俾共同推廣公共運輸。

二、本次常客優惠措施係民眾每月累積搭乘紀錄達指定次數，

於次月提供不同比例之回饋金，為利旨揭優惠回饋額度之

計算，惠請貴府（單位）及本局各區監理所協助督請運輸

業者務必於每月9日前將前一月完整交易資料回傳票證公

司，以避免影響民眾權益。

三、檢送宣傳露出資料1份（含影片、海報、常見問答及懶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40021021

■■■■■■交通管理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1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運輸規劃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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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，請至下列雲端資料庫下載：https://space2.thb.gov.

tw/d/s/11iYcbO1iamb0lFeE0ef4xwtrzw2yXUG

/0XUW98iBDHe4iKwWGGiD3CMqRdjElSpz-m4GCfgt5-As）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(含直轄市)、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、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
司、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臺中捷運股份有
限公司、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、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
司、愛金卡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中華民國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局屬各區監理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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